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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卫执法发〔2023〕34 号

内江市卫生健康综合行政执法支队
关于开展 2023 年卫生健康执法稽查

督导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卫生计生监督执法大队，内江经开区社事局，

支队各队（室）：

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及省委十二届二次、三

次全会、市委八届五次、六次全会精神，紧紧围绕健康内江

建设，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，以“法治化、标准化、规范

化、信息化”工作思路统领卫生监督执法工作，完善综合监

管制度，全面加强行业监督执法，着力提升队伍能力水平和

队伍整体形象，根据《四川省卫生健康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关

于开展 2023 年卫生健康执法稽查工作的通知》《中共内江

市纪委办公室关于印发〈全市行政执法队伍专项整治工作方

案〉的通知》（内纪办〔2023〕22 号）要求，内江市卫生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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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综合行政执法支队（下称市支队）决定于 8 月 4 日-8 月

10 日组织开展 2023 年全市卫生健康执法稽查督导工作，结

果径送市卫生健康委通报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稽查督导内容

（一）全面推动“四化”建设工作情况

稽查卫生健康监督执法机构法治化、标准化、规范化、

信息化“四化”建设开展情况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应全面推动

规范化建设工作，威远县大队应按照“四化”要求深化建设。

对市中区、东兴区、威远县、隆昌市开展卫生监督执法指南

试点试用工作进行督导。

（二）上级部署重点工作落实情况

稽查“双随机一公开”任务开展情况、“两库”清理情

况，稽查是否及时上报抽查情况，公开抽查情况和行政处罚

结果，确保执法人员入库率；稽查国家、省级、市级重点领

域专项整治任务落实情况（公共场所控烟监督、宣传；医疗

废物在线监管；医疗“三监管”调查核实；职业卫生分类监

督执法；消毒产品分类监督执法），专项整治结果的公示情

况、专项整治中发现的违法行为查处情况；医疗机构依法执

业自查，消毒产品网上自查等工作落实情况。

（三）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执行情况

1.执法全过程执法记录落实情况

随机查阅各专业 2-3 次监督执法文字记录、音影记录、

电子记录等资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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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开展落实情况

结合案卷评查查阅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提供报送的重大

执法决定法制审核资料。

3.行政执法公示制度落实情况

随机查阅 3-5 份案件的行政执法公示报送情况。

（四）卫生监督执法机构办案质量情况

现场通过查阅举报投诉、日常监督、抽检纸质资料等方

式，随机抽取 2023 年 3 件案件进行评查。

（五）卫生监督执法机构能力建设情况

重点稽查分级培训落实情况，了解各县（市、区）对本

级是否线上和线下培训相结合，以及举办的各类业务培训频

次和具体培训内容情况。加强对隆昌市省级卫生健康监督实

训基地运行管理，具体了解其相关工作；稽查本级稽查工作

开展频次及相关内容情况。

（六）行政执法队伍专项整治、行政执法 5+N活动开展

情况

重点稽查是否按照要求开展行政执法队伍专项整治，是

否开展自查自纠，是否制定限期整改措施；稽查行政执法 5+N

活动开展及信息报送情况。

（七）卫生计生监督协管

1.随机抽取 1 家卫生计生监督协管服务站（卫生院/社

事办），查阅其是否按规定建立分户档案，是否严格落实信

息登记报告，是否正确填写巡查记录表，是否按规定开展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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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工作，工作频次是否符合相关要求。已接受 2023 年国家

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省级现场技术指导的市中区、隆昌市

本次不再另行抽取。

2.前往县（市、区）卫生健康局或卫生健康监督执法机

构，核查卫生计生监督协管人员配备、培训情况，核实协管

人员上报问题线索调查处理情况。

二、稽查督导方式

对各县（市、区）卫生计生监督执法大队、内江经开区

社事局和市支队各队（室）各项工作推进情况进行全面稽查

督导。

（一）层级稽查：听取各县（市、区）大队及经开区社

事局负责人介绍情况；调阅有关文档资料及电脑存储数据现

场随机抽查一定数量的管理相对人，核查卫生计生监督执法

机构履职情况。

（二）内部稽查：法制稽查大队负责组织对市支队内设

机构（行政办公室、各监督执法大队）相关工作进行全面内

部稽查。

三、稽查督导人员

副支队长王岚、行政办公室主任林丽娜、法制稽查大队

副大队长刘莉、监督执法四大队大队长晏文涛。

四、时间安排

（一）层级稽查

8 月 4 日：资中县大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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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月 7 日：隆昌市大队。

8月 8日：威远县大队。

8月 9日：市中区大队、内江经开区社事局。

8月 10 日：东兴区大队。

（二）内部稽查

8 月 7-8 日：市支队各队（室）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按照《卫生监督稽查工作规范》要求，法制稽查

人员要按照稽查工作规定和要求，全面深入开展工作，做到

不留死角。对发现的问题和不足要认真分析研究，结合客观

实际，依法依规提出解决方案和措施；及时纠正稽查中发现

的问题，督促整改到位，狠抓责任落实，切实发挥稽查职能

作用。

（二）请各县（市、区）大队、内江经开区社事局、市

支队各队（室）按照此次稽查督导内容做好相关准备，确保

资料齐全和人员到位。

（三）以《廉政准则》为准绳，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、

省委市委十项规定和各项廉政纪律。

（四）各县（市、区）大队、内江经开区社事局对本年

度的稽查工作认真进行分析和总结，归纳特色亮点工作，并

于 2023 年 10 月 15 日前将年度稽查工作总结经单位主要负

责人审核盖章后，报市支队法制稽查大队。

联系人：刘 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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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话：0832—2285163，18398335667。

邮箱：624308640@qq.com

内江市卫生健康综合行政执法支队

2023 年 7 月 27 日

内江市卫生健康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2023 年 7月 27 日印发


